
附件 1 

健康海南行动监测和考核方案 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

和考核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2 号）和《“健康海南

2030”规划纲要》，完善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协调机制，保障健康

海南行动有效实施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建立健全组织架构 

（一）成立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委员会。推进委员会主任由省

政府分管领导担任，副主任由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和省卫生健康

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；推

进委员会秘书长由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、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

担任，委员由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担任。推进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

卫生健康委，承担委员会的日常工作；办公室主任由省卫生健康

委负责同志兼任，办公室成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业务处室负责同

志、专家代表等担任。 

推进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和专项行动工作

组，为健康海南行动推进实施提供技术支持，专项工作组负责专

项行动的具体实施和监测工作。 

（二）建立完善工作机制。推进委员会统筹推进组织实施、

监测和考核相关工作。统筹拟定健康海南行动相关重大政策、重

大项目和重要举措，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制定并落实健康海南行

动的具体政策措施，提出年度任务建议并按照部署抓好工作落实。

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，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，可视情



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，也可邀请有关市县、其他部门和

单位以及相关专家参加会议。重大事项按程序向省委、省政府请

示报告。 

二、加强监测评估 

（一）明确监测主体和内容。各专项行动工作组负责具体组

织实施监测评估工作，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技术支撑。 

监测主要内容参照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-2030 年）》和《健

康海南行动主要指标》（附件 2），共 136 项监测指标，包括各

专项行动主要指标的年度完成情况，专项行动目标实现情况，个

人、社会和政府各项任务的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建立年度监测评估机制。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根据监测

指标和内容将任务进行逐年分解，并组织各专项行动组开展年度

监测评估。基于监测分析及评估结果，需要调整适合健康海南建

设的监测内容时，由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提出调整方案，按程序提

交推进委员会审议批准。 

（三）强化监测结果运用。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每年汇总形成

行动进展监测评估报告。监测评估报告经推进委员会同意后上报

省政府并通报各市县党委、政府和各有关部门，适时发布。 

三、做好考核工作 

（一）明确考核主体和对象。考核工作由推进委员会统筹领

导，推进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

技术支撑。考核对象为市县党委、政府（含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

会，下同）。 

（二）科学制定考核内容。考核内容围绕健康海南建设的主



要目标任务要求，按照《健康海南行动考核指标框架》（附件 3）

对重点指标年度完成情况进行考核。2019 年、2020 年按照考核

指标框架开展试考核，根据试考核的情况，对考核指标进行调整

完善，逐步固定考核指标。 

（三）规范考核程序。考核周期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

日。考核程序为：各市县党委和政府对照考核内容和指标进行自

查自评，由推进委员会组织考核。 

（四）严格评估考核结果。运用大数据改进考核方法，兼顾

数据的可获得性，加强重点工作日常动态监测，减少不必要的现

场检查，不增加基层负担。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，提

高考核的公信力。考核采取评分制，总分为 100 分，可根据工作

需要增设加分指标，考核得分 8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90 分及以上

为优秀。对存在严重弄虚作假、违法行政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的，

考核结果视为不合格。推进委员会将考核结果报省政府审定后，

由省政府通报。 

（五）加强考核结果运用。将主要健康指标纳入各级党委、

政府绩效考核指标，结果作为各市县、各相关部门党政领导班子

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、干部奖惩使用的重要参考。各市县党

委和政府按要求制定对下一级党委和政府监测评估和考核办法，

并细化落实到具体地方和单位。 


